单一来源采购方式公示表
	采购单位（全称）
	重庆市万盛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医院

	项目名称及编号、拟采购品目
	万盛经开区人民医院博思医疗电子票据管理云平台服务

	项目内容
	博思医疗电子票据管理系统维保服务（一年）

	采购预算
	49000元（1年）

	拟采购供应商全称、地址
	公司名称：福建博思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福建省福州高新区高新大道5号 

联系人：贾世祥 17783107373 

	单一来源采购理由
	1.根据财政部（财综［2017]32号）和《关于开展财政电子票据管理系统建设应用的通知》（财信办［2017]9号）的要求，统一规范财政电子票据管理流程、票据编码规则及数据标准，财综［2017]32号文件中明确：“各地区原则上使用由财政部统一开发建设的财政电子票据管理系统”，财政部统一开发建设的财政电子票据管理系统是由福建博思软件股份有限公司统一开发建设。2.系统统一。按财政部要求各地区原则上使用由财政部统一开发建设的财政电子票据管理系统。重庆市财政票据电子化暨非税收入收缴管理系统升级项目包括电子票据管理系统，也是委托福建博思软件股份有限公司开发建设。我院通过使用市财政局统一开发建设的财政电子票据管理系统，可全面对接实现财政部制定的流程、规范，保证电子票据的合法性，实现我院电子票据的全社会流转。3.节约成本。通过采用市财政局统一开发建设的财政电子票据管理系统，与我院收费系统进行对接，由原厂商建设可节约建设成本，同时实现符合财政部最新标准非税票据业务的相关功能。4.节约时间。福建博思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作我市原非税票据系统承建和电子票据改革建设厂商，可以在短期内实现市财政财政票据信息管理系统的对接，完成电子票据系统的升级改造。5.由于福建博思软件股份有限公司拥有博思医疗电子票据管理系统的软件著作权，本项目采取单—来源方式采购符合财政部门的相关要求，有利于财政电子票据公共服务接口开发、全国电子票据信息共享、节约经费、提高效率、运行维护。根据政府采购法第三十一条第一项和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七条规定和医院阳光采购机制相关要求，建议采用单一来源方式采购。

	公示时间
	2025年6月20日至2025年6月26日

	专家论证意见(仅针对属于本规定第三条第（一）款第1项情形，且达到公开招标数额的货物、服务项目)
	

	专家姓名、工作单位和职称
	

	采购单位联系人及联系电话
	信息科 刘进籽 18084071496

	采购代理机构联系人及联系电话
	

	纪检部门联系人及监督电话
	纪检办 023-48299322


注：1.以上陈述是否真实，欢迎社会各界监督，公示时间至少5个工作日。2、公示期内无异议的，医院采购部门将受理该采购申请；有异议请将意见反映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

